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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
第 23 屆第 10 次理事暨會員工會理事長聯席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：104年 4月 2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時 

二、 地 點：本會勞工福利教室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 

三、 主 席：林理事長裕發             記 錄：陳昆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 

林裕發、田賢堂、陳茂民、林錦洲、黃啟章、徐正中、李樹霖、郭超杰、

黃西文、林陸權、洪瑞精、盧肇明、胡益民、范進興、駱文霖、鄭進昌、

吳進興、林港明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 
張秩誠、余清圳、鄭有福、王信章、呂漢彬、王信章、曾木火、林晃民、

陳清霖、黃芳哲、葉粧芬、蘇南通、陳合華、陳昆昌。 

六、 請 假：翁烔木、吳安祥、陳明根、黃俊雄、黃志強、陳志弘、董東煌、

林燕鼐。 

七、 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八、 勞工董事報告：（略） 

九、 總幹事報告：（略） 

十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本會 103 年 10~12 月財務收支情形，提請審查案。 

辦理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已提監事會審議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本會 103 年 01~12 月財務收支決算，提請審查案。 

辦理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已提監事會審議。 

第 3 案 

案 由：為本會 104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，提請討論。 

辦理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已提會員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4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本會什項設備申請報廢案，提請核備。 

辦理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已提監事會審議。 

第 5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及地點，提請討論。 

辦理情形：已於 104 年 2 月 12~13 日（星期四~五）假總管理處活動中心三

樓禮堂辦理完成。 

第 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及工作人員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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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已依決議提會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辦理。 

第 7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因應「工會法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修正公布施行，擬修正本會章程，

提請討論。 

辦理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已提會員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8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擬修改「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組織章程」第三章第九條部分條文，提

請討論。 

辦理情形：修正通過，並已提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9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台南市企業工會函請更換原推派團體協約協商代表一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辦理情形：修正通過，並已提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10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為提升幹部國際視野、增廣見聞，本會第 23 屆幹部國外參訪，擬議

於本（104）年度辦畢，地點暫定大陸桂林及日本琉球辦理，提請討

論。 

辦理情形：參訪活動已依決議陸續辦理中，地點增加日本京阪神線。 

臨時動議： 

臨時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建議修改糖聯會勞工董事施行辦法第二章第四條條文，提請討論。 

辦理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已提會員代表大會討論。 

十一、 各組工作報告： 

（一）組織文宣組 

◎ 01/05 發函台糖公司中彰區處：臺中月眉工會第 14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

會，訂於 104年 1月 1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時整，假海霸王餐廳台

北長安店（台北市長安西路 287 號）辦理，本會請田常務理事賢堂

代表出席，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05 發函台糖公司臺中月眉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 年 1 月 15 日召開第 14

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田常務理事賢堂出席。 

◎ 01/12  發函台糖公司休閒遊憩事業部、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虎尾糖廠：台

糖公司彰化企業工會第 16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，訂於 104年 1月

23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 時整，假台糖公司中彰區處（彰化縣溪湖

鎮彰水路 2 段 762 號）辦理，本會請陳常務理事明根及駱董事文霖

代表出席，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12  發函台糖公司彰化企業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 年 1 月 23 日召開第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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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陳常務理事明根及駱董事文霖出席。 

◎ 01/12 發函台糖公司台北市企業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年 1月 21日（星期三）

召開第 4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林理事長裕發將親自出席。 

◎ 01/12 發函台糖公司台南市企業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年 1月 28日（星期三）

召開第 5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由曾總幹事木火出席。 

◎ 01/13  發函台糖公司高雄區處：台東企業工會第 23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

會，訂於 104年 1月 15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時整，假台東市三葉餐

廳（台東市中山路 152號）辦理，本會請吳常務理事安祥代表出席，

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13  發函台糖公司台東企業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 年 1 月 15 日召開第 23

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吳常務理事安祥出席。 

◎ 01/14 發函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、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9次理、

監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1/14 發函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：本會謹訂於 104年 02月 12日（星期四）

下午 2時 30分假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樓禮堂（台南市東區

生產路 68號）舉行第 2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邀蒞臨指導。 

◎ 01/14 發函台糖公司董事長、總經理、各副總經理、各處室主管：本會謹

訂於 104年 02月 1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分假台糖公司總管理

處活動中心 3 樓禮堂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 號）舉行第 23 屆第 3

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邀蒞臨指導。 

◎ 01/16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為提升幹部國際視野及增廣見聞，本（23）

屆幹部參訪活動，預訂於本（104）年 3、4 及 5 月分 3 行程辦理，

詳如說明，請尚未參加人員踴躍報名。 

◎ 01/17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第 23屆幹部 104年日本京都、大阪地區參訪

活動，訂於 5 月 20 日至 24 日（計 5 日）辦理，相關應辦事項，詳

如說明。 

◎ 01/30  發函台糖公司嘉義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年 2月 3日召開第 15屆第 4

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林常務理事錦洲出席。 

◎ 01/30  發函台糖公司台南區處：台糖公司嘉義工會第 15屆第 4次會員代表

大會，訂於 104 年 2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30 分，假台糖公

司雲嘉區處蒜頭廠區介壽堂（嘉義線六腳鄉工廠村 1 號）辦理，請

同意本會林常務理事錦洲代表出席。 

◎ 02/02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第 23屆幹部 104年度國外參訪活動，訂於 3

月、4 月及 5 月，分別赴日本琉球、大陸桂林及日本東京等地區辦

理，參加人員應辦事項如說明。 

◎ 02/05  發函台糖公司花蓮工會：貴會訂於 104年 2月 16日（星期一）召開

第 24屆第 5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林理事長裕發將親自出席。 

◎ 02/12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為本會第 23屆 104年幹部國外參訪活動，訂於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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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1 日至 16 日（計 6 日）假大陸桂林地區辦理，相關應辦事項，

詳如說明。 

◎ 03/06 發函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、各出席人員：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3次會

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乙份。 

◎ 03/06  發函台糖公司：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建議案，請查

照惠復。 

◎ 03/06  發函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、各出席人員：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3次臨

時理事暨會員工會理事長聯席會議紀錄乙份。 

◎ 03/06 發函勞動部：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修正通過章

程全文及本會 104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、103 年度資產負債表、收

支餘絀表、現金流量表、淨值變動表、財產清冊等各 1份。 

◎ 03/13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台灣糖業公司人力資源處函轉 總統 104年 2月 4

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2401號令公布修正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。 

◎ 03/24 發函各出席人員：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10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乙份。 

◎ 03/24 發函全國產業總工會：檢送本會薦舉出席  貴會 104 年優秀工會幹

部暨會務人員推薦表 1份。 

◎ 03/24  發函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：檢送本會薦舉出席  貴會 104 年度全國

模範勞工表揚名冊 1份。 

◎ 03/26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第 23屆 104年幹部參訪活動，訂於本（104）

年 4 月 11~16 日假大陸桂林地區辦理，相關應辦及注意事項，詳如

說明。 

（二） 福利服務組： 

◎01/09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函轉有關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

分人員納入公教人員保險(以下簡稱公保)養老年金給付相關規定之

適用對象一案。 

◎01/21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：台糖 103 年第 4 季職業安

全衛生委員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01/30 本會系統公告台糖公司人力資源處函：經濟部書函轉銓敘部令以，

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依家事事件法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相關規定，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期間，如已依規定辦理育嬰

留職停薪，且其與收養兒童之收養關係經法院認可裁定確定者，得

自收養關係發生效力日起，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5條請領育嬰留

職停薪津貼規定。 

◎02/02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勞工陣線協會文宣：邀請參與 2015適時工時，終

結過勞行動連署活動。 

◎02/02 發函本會團體協約協商代表：檢送台灣糖業公司 103 年 12 月 18 日

團體協約第 3次協商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02/10 本會系統公告：糖聯會會員購買汽、柴油之洗車優惠調整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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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02/10 本會系統公告全國產業總工會新聞稿：全產總堅持法定工時每週 40

小時；取消 8週變形工時，維持每月延長工時。 

◎02/12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善化企業工會會員邱征謀君在職喪亡，本會

將依會員在職喪亡互助辦法，於 104 年 3 月份以變動扣款方式，自

每位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薪資中代扣新台幣壹佰元整，轉致遺屬。 

◎03/03 發函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：檢送本會重新選派「台糖公司總管理

處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」勞方委員名冊 1份。 

◎03/10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：檢送本公司第 10屆第 6次

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03/17 本會系統公告工安環保處函：函轉勞動部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

內容。 

◎03/17 本會系統公告勞動部函：檢送本(104)年 1月 28日、2月 4日、2月

11日三場次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說明座談會意見彙整表乙份。 

◎03/20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善化企業工會會員邱征謀君在職喪亡，感謝

全體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發揮互助精神，致送互助金，謹致謝忱。 

◎03/20 發函台糖公司善化企業工會：檢附貴會會員邱征謀君在職喪亡互助

金新台幣參拾柒萬玖仟玖佰元整（京城銀行支票乙紙）。 

◎03/25 本會系統公告台糖公司人力資源處函：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

正公布之就業保險法第 2條第 19條之 2，經行政院於 104年 3月 13

日，以院臺勞字第 1040011436號令，定自 104年 3月 20日施行。 

◎104年 1-3月份會員住院慰問金申請 49人次，慰問金額 68,000元整。 

◎104年 1-3月份會員在職喪亡互助申辦 1人，互助金額 379,900元。 

（三）總務組： 

◎ 103 年現金股利 0.5 元，土地銀行帳戶之會員股東已於 103 年 7 月 31 日撥

入其帳戶，非土地銀行帳戶之會員股東，比照 102 年度現金股利方式發放，

由各會員工會代為轉發。 

◎ 台糖公司 104 年度資訊安全內部稽核，自 104 年 4 月起自 104 年 6 月止，

請各會員工會於排定受稽日前先自行檢檢查，以符合資訊相關安全規定。 

（四）主計組： 

◎ 01 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96,651 元、利息收入 65,756 元，收入合計 162,407

元，支出合計 172,722 元，本期餘絀 10,315 元。 

◎ 02 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96,335 元、利息收入 65,756 元，收入合計 162,091

元，支出合計 329,734 元，本期餘絀 167,643 元。 

◎ 03 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97,035 元、代辦業務收入 133,800 元，利息收入

62,264 元，投資收益 523,497 元，收入合計 816,596 元，支

出合計 690,978 元，本期盈餘 125,618 元。 

十二、 會務動態報導： 

◎ 01/05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31屆第4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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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 

◎ 01/08  召開本會第 23屆第 9次理、監事會議。 

◎ 01/13 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4年第 1次擴大業務會報。 

◎ 01/13  理事長、張耀明、林敏士、蕭介力、徐順昱、丁文童、李樹霖、黃

水銘、柯岡旗、及張雲騰等人出席台糖公司 103 年第 4 季勞工安全

衛生委員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議。 

◎ 01/15  本會田常務理事賢堂民出席月眉工會第 14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15  本會吳常務理事安祥及陳幹事昆昌出席台東工會第23屆第4次會員

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1  理事長出席台北工會召開第 4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1 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及黃組長芳哲出席研商提報本公司「103 年度影

響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」事宜會議。 

◎ 01/23  陳常務理事明根及駱董事文霖出席彰化工會召開第16屆第4次會員

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6  理事長出席行政院舉辦「全國能源會議」。 

◎ 01/26  本會鄭召集人有福及蘇南通出席高雄市工會召開第10屆第3次會員

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6  曾總幹事及林組長晃民出席高雄縣台糖公司工會第15屆第4次會員

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8 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台南市工會召開第5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30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1屆第 4次董事會議。 

◎ 02/02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31屆第5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會

議。 

◎ 02/03  本會曾總幹事木木、林組長晃民、黃組長芳哲、蘇南通、陳昆昌及

陳合華出席嘉義工會召開第 15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06  理事長出席全產總第 5屆第 14次常務理事會議。 

◎ 02/06 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台糖公司總管理處 104 年退休照護人員春節

聯誼會。 

◎ 02/10 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4年第 2次業務會報。 

◎ 02/12 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4年第 1次人事評議委員會議。 

◎ 02/12~13  召開本會第 2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及第 23屆第 3次臨時理事

會。 

◎ 02/16  理事長及陳昆昌出席花蓮工會召開第 24屆第 5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26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1屆第 5次董事會議。 

◎ 03/09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31屆第6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會

議。 

◎ 03/10  本會總幹事出席台糖公司 104年第 3次公司業務會報。 

◎ 03/10  理事長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5屆第 17次理監事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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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03/12  召開本會卸任理事長及第 23屆第 10次常務理事會務座談會。 

◎ 03/17  本會曾總幹事及林組長晃民出席台南市工召開第 5屆第 7次理事會

及第 6次監事會議。 

◎ 03/20  本會推派勞方福利委員參加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 屆第 9

次委員會議，本會黃組長芳哲列席該委員會議。 

◎ 03/24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1屆第 6次審計委員會。 

◎ 03/27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1屆第 6次董事會議。 

十三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 104 年 1~3 月財務收支情形，提請審查案。 

說 明：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及資產負債表（如附件一、二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提監事會討論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提監事會討論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全國產業總工會辦理 2015 年「五一遊行活動」相關配合事宜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5 屆第 6 次理事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遊行名稱：2015 五一「縮工時、反過勞、要加薪、禁派遣」大遊行。 

三、 活動訴求：1.縮短法定工時，實施週休二日； 

2.企業利潤共享，提升基本工資； 

3.禁止勞動派遣，嚴拒中間剝削； 

4.捍衛全民資產，反對金融亂併； 

5.檢討外勞政策，輔導產業轉型； 

6.搶救青年失業，健全產學合作。 

四、 動員日期：2015 年 5 月 1 日（星期五）。 

五、 集合時間：2015 年 5 月 1 日中午 12 時 30 分。 

六、 集合地點：凱達格蘭大道。 

七、 遊行路線：凱達格蘭大道→立法院。 

八、 動員人數以出任該會代表數 30 倍計算，本會分配 120 名。 

九、 經費補助方式及動員分配人數，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請台北市企業工會鼓勵會員及員眷代表本會參加，動員人數預計 40

人，每人酌予津貼。 

二、所需費用於本會預備金項下支應。 

第 3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

案 由：建請重新推派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18 屆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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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勞方代表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辦

理。 

二、 有關本會現任台糖公司第 17屆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勞方代表為

鄭進昌、蔡銘修、徐正中、洪有信、林港明、洪世傑、許成霖、呂

永森等 8 人，於 104 年 6 月 30 日期滿，須重新推派第 18 屆勞方代

表 8人(任期 2年，自 104年 7月 1日起至 106年 6月 30日止)。 

三、 依組織規程第四條略以.. 委員及主任委員任期均為 2 年，連任以 1

次為限。改選之委員人數，不得超過半數…。檢附推派台灣糖業股

份有限公司第 18屆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勞方代表參

考名冊 1份。 

辦 法：新任勞方委員選出後，函復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。 

決 議：經推派如下： 

嘉義工會：侯伯尚；善化工會：蔡銘修；台南市企業工會：張博智；

高雄縣工會：洪有信；高雄市企業工會：林港明；屏東工會：石家名；

台東企業工會：許成霖；花蓮工會：林坤煉等共 8位。 

十四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五、 散會：同日下午 5時 15分。 

 


